
研究生服務學習獎助學金



依據

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
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」

勞動部「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
障指導原則」



修 正 重 點
一、獎助學金區分：
（一）獎學金
（二）助學金

１.學習型助學金
２.及勞僱型助學金。

二、取消服務學習獎勵金及獎助學金
使用之比例限制。(原服務學習
獎勵金建議可核銷至104年9月份)



現行獎項

獎學金
至少10%

助學金
至少30%

獎勵金
至多20%

調整後獎項

獎學金

助學金

• 學習型助學金

• 勞僱型助學金

調整獎項、取消比例限制(1/4)



獎項說明(2/4)
一、獎學金：

獎學金係獎勵性質，由各系、所、學位學程以

獎勵優秀原則審核發放，非為勞僱報酬。

二、助學金：

（一）學習型助學金：

學習型助學金為課程學習或服務學習等以學習為

主要目的及範疇所支領之補助，非為勞僱報酬。

（二）勞僱型助學金：

勞僱型助學金係補助系、所、學位學程之教學事

務所需聘用之教學助理或行政助理。



修正實施辦法名稱(3/4)

現行名稱：研究生服務學習獎助學金實施辦法

修正名稱：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辦法



後續作業(4/4)

修訂本校實施辦法及各系、所、學位學

程審核辦法。

依本校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

障處理事項第三次分工會議決議，訂於

10月1日實施。

通過後本學期獎勵金擬發放至9月底止。



感謝聆聽!


